
交通与车辆工程学院院级科研立项管理办法 

交通院字〔2014〕16号 

 

为规范交通与车辆工程学院院级立项科研项目管理工

作，充分发挥项目资金效益，结合本院实际，特制订本办

法。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科研基金资助的项目包括重点基金项目、面上

基金项目和开放研究基金项目三类，资助年限一般为 2-3

年。每年资助基金项目的种类、项数以及资助额度根据学

院当年经费预算情况决定。 

第二条学院教学管理科负责基金项目的指南发布、受

理申请、及对资助项目实施管理。 

第三条基金项目实行限项资助，项目负责人未完成以

前基金项目不能参加当年基金申请。 

第二章重点基金项目 

第四条重点基金项目主要资助前期研究已取得突破性

进展，在 2-3年内有望获得国家级或省部级奖励的创新性

研究项目。资助额度一般 3-5万元。 



第五条重点基金项目论证要充分，目标要明确，要结

合学科发展规划中的重点领域展开研究，有利于强化学科

建设和学术梯队的形成。 

第三章面上基金项目 

第六条面上基金项目旨在发挥我院科学研究的潜力和

培植新的科研增长点。资助额度一般项目 2-3万元。 

第七条面上基金项目可在学科规划的方向内自由选

题，开展的科学研究，重在为申请校外项目做准备，同时

要围绕学科建设，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 

第四章开放研究基金项目 

第八条开放研究基金项目旨在调动社会力量围绕我院

科研方向进行研究。资助额度根据课题需要确定。 

第九条开放研究基金项目申请者在申请项目时须有校

内人员为其担保，并签署相应协议。协议中应明确研究达

到的目标和研究成果归属。 

第五章申请与评审 

第十条交通与车辆工程学院科研基金项目原则上每年

受理 1次。 

第十一条科研基金项目的申请一般采取集中受理的方

式。申请者须根据当年的指南或通知认真撰写申请书，按



要求将申请材料及项目简介（1000 字以内）各一份及时报

送到教学管理科。申请者同期只能申请一项。 

第十二条学院教授委员会负责项目评审。通过教授委

员会充分讨论审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确定资助项目。 

第六章实施与管理 

第十三条申请者接到项目立项通知后，须撰写统一印

制的资助项目合同书。负责人需在规定期限内一式两份报

送学院教学科。逾期不报且在规定期限内未说明理由的项

目，视为自动放弃。 

第十四条重点基金项目要求达到的主要指标为课题组

人员获得省部级及以上科技奖励（排名进入前三名），或

获得国家级科研课题（首位），或获得省部级科研课题

（首位）并且课题组人均到位研究经费 30万元，或首位发

表学校认定的期刊检索论文（SCI、EI）4篇。 

第十五条面上基金项目要求达到的主要指标为获得省

部级及以上项目（首位），或人均到位 50万元以上研究经

费，或首位发表学校认定的期刊检索论文（SCI、EI）3

篇。 

第十六条资助经费报销需由交通与车辆工程学院学科

建设工作小组组长、学科/方向负责人以及项目负责人共同

签字报销。 



第十七条项目经费适用范围：1、科研业务费：计算、

测试、分析费、调研费、业务费、资料印制费、论文版面

费以及国内外学术会议费。2、实验费、材料费及其加工、

包装运输费等。3、仪器设备费：项目研究必须的仪器设备

购置、运输安装费。4、科研协作费。5、 其他费用：项目

检索查新、项目评议、验收、交通费等。 

第十八条项目实施过程中，项目负责人每年须撰写项

目年度进展报告。学院负责监督、检查项目实施情况、审

核项目年度进展报告。 

第十九条教授委员会审查项目年度进展报告，核准下

一年度的经费预算。对未按时报送项目年度进展报告、未

认真开展研究工作的项目，要求项目负责人纠正或终止研

究项目。 

第二十条实行项目负责人重要事项申报制度。涉及研

究目标、研究内容、计划期限、预算以及中止研究工作等

重要变动时，项目负责人应及时提出报告，报教授委员会

审批。 

第二十一条经教授委员会审查，不能在规定期限内完

成研究计划的项目，终止研究项目。 



第二十二条项目结束后，项目负责人须认真总结，撰

写结题报告，编制经费决算，将材料报送教学管理科，由

学院教授委员会审查验收。 

第二十三条项目研究未能达到合同书的要求，或无正

当理由不能按期完成研究计划者,3 年内不得申报学院资助

项目以及学校限额申报项目。 

第七章附则 

第二十四条本办法由交通与车辆工程学院教授委员会

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本办法自 2014 年 9月 1 日起执

行。                        

            

 

 

交通与车辆工程学院 

2014 年 9月 1 日 

 


